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

127XY202202968404），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

门东方雨虹”）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的所有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前述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为人民币2,000万元。

2、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315XY20220310770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

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技术公司”）与招商银行唐山分行在《授信协

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

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唐山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

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前述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为人民币5,000万

元。

3、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新沂支行”）签署了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2022年保字第211001303号），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徐

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卧牛山”）与招商银行新沂支行在《授信

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新沂支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

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新沂支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前述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为人民币3,000
万元。

4、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

《江苏银行“分期通”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编号：FQT20220001），公司为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与公司下游经销商（以下简称“借款人”）之间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2022年12月5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

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公司将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推荐经过审核的符合资质条件的

下游经销商作为本次在江苏银行北京分行融资的借款人。公司对全部借款人的融资本金

担保上限为人民币10,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

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239亿元的担保，其中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
万元，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0,000万元，对徐州卧牛山的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45,000万元；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

机构给予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授信总额度

10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5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5）、《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30,000万元，其中20,000万

元为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以下简称“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

10,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荆

门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0,000万元；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6,000
万元，其中10,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

额，16,000万元为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

此，唐山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4,000万元；公司对徐州卧牛山的担保余额为19,
206.34万元，其中14,206.34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5,000万元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

额，因此，徐州卧牛山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0,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的担保余额为

36,530.61万元，均为 2022年 4月 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2年 5月

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下游经销商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仍为1,0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荆门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32,000万元（其中 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2,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68,000万元；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1,000万元

（其中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0,000万元，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6,000万元，本次担

保金额为5,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9,000万元；公司对徐州卧牛山的担保金额为

22,206.34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4,206.34万元，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000
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7,000万元；公司对下游经销商

的担保金额为46,530.61万元（其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外担保议案前已实际

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6,530.61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99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1月12日；

2、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荆东大道359号（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

3、法定代表人：许朝晖；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

材料（以上均不含危险品）、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接防水、防腐

保温施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溶剂型沥青涂料（主要成份含二甲苯、溶剂油）、薄

涂型改性聚氨酯防水漆（主要成份含二甲苯、醋酸丁酯）、环氧树脂封闭漆（主要成份含二

甲苯、正丁醇）、TPO胶粘剂（主要成份含二甲苯、丙酮、甲苯）、丙烯酸酯类基层处理剂（主

要成份含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原乙酸

三甲酯、HCL气体的甲醇溶液）、二甲苯、溶剂油、醋酸丁酯、正丁醇、丙酮、甲苯、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丙烯酸硅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原乙酸三甲酯HCL气体、甲

醇批发（票面）。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荆门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777,372,912.93元，负债总额637,795,
226.6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39,577,686.2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811,705,724.57元，利润总额54,118,214.45元，净利润47,401,198.45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荆门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937,850,005.24元，负债总额 749,508,
358.8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88,341,646.39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590,449,793.63元，利润总额55,692,260.26元，净利润47,793,843.71元（2022年前三

季度数据未经审计）。荆门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荆门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2、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沿海工业区荣盛街18号；

3、法定代表人：陆殿富；

4、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

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不含砂石料）；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不含砂石料）；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

研发；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排污证有效期至 2023年 8月 14日）。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唐山技术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1,380,981,244.75元，负债总额 492,
317,088.9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888,664,155.80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

入2,274,880,089.07元，利润总额251,979,879.03元，净利润215,895,788.82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1,586,618,242.76元，负债总额640,929,
222.1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945,689,020.57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386,634,262.17元，利润总额65,176,650.79元，净利润55,400,153.72元（2022年前

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唐山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唐山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7日；

2、注册地址：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纬七路9号；

3、法定代表人：于杰；

4、注册资本：10,002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制造建筑防水卷材；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绝热材料、建筑涂

料、砂浆材料、密封粘结材料、橡胶制品、密封制品、建筑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

服务；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一般项

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徐州卧牛山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徐州卧牛山资产总额2,378,999,214.52元，负债总额777,393,
809.8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601,605,404.72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2,858,568,365.23元，利润总额368,098,087.60元，净利润313,921,438.46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徐州卧牛山资产总额 2,235,406,254.51元，负债总额 553,771,
132.2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681,635,122.29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 1,109,201,898.56元，利润总额 108,712,654.50元，净利润 79,180,724.20元（2022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徐州卧牛山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徐州卧牛山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向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

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及

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二）公司向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唐山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唐山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

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

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三）公司向招商银行新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本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新沂支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新沂支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

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以及

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四）公司与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江苏银行“分期通”业务合作协议》

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自2022年12月5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2022年12
月5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

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3、担保金额

甲方对全部借款人的融资本金担保上限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乙方与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

（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借款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乙方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有效地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

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稳定增长，亦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

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荆门东

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及徐州卧牛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

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荆门东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及徐州卧

牛山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此外，本次对下游经销商

的担保，公司将采取经销商的资质准入、以自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及专款专用、控制贷款

额度比例等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87,878.31万元，占公司2021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3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51,347.7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97%；

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530.61万元，占公司 2021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607,878.31万元，占公

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12%。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61,347.70万元，占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35%；对下游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46,530.61万元，占公司2021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向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公司向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3、公司向招商银行新沂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公司与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江苏银行“分期通”业务合作协议》；

5、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6、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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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根据一审判决，被告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南方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05,860,118.98元及逾付租金违约金、补缴免租期租金28,541,336.29
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支付2021年11月3日起至实际交还租赁场地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租

赁保证金16,000,000元归原告所有及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

一、诉讼基本情况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南方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2），披露了公司起诉广东

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事宜。

二、诉讼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粤01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

书》，经法院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一、确认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

签署的《广东数字出版中心租赁合同》以及2020年11月23日签署的《〈广东数字出版中心租

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于2021年11月2日解除；

二、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现状向南方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交还座落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珠村中山大道中 1242号[《不动产权证书》编

号: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13288号]的房屋及实际使用场地,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交还物业期间不得拆除装修物、不得拆除或破坏店铺内的固定装修；

三、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所有南方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在店铺内设立的固定装置等设备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交回给南方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并保证所有特种设备处在年检有效期内(具体设备设施内容以广东天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2014年11月、12月签署的7份《设备清点移交表》及附表为准)；

四、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105860118.98元；

五、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按本判决书附表所确定

的每期欠付租金金额及起算时间、计算标准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付租金违约

金至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违约金标准从2016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

六、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补缴免租期租金28541336.29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自2021年12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

清该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
七、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2021年11月3日起至实际交还租赁场地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其中从2021年11月

3日起至2021年12月2日止按2839792.89元/月计付；从2021年12月3日起至实际交还场地

之日起按3691730.76元/月计付；

八、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租赁保证金16000000元归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

九、驳回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十、驳回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2680775.44元，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02931.5元，广东天

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677843.94元。反诉受理费439211.93元，由广东天石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公司将根据

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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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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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

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

传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机械”）增资人民币18,000万元，本次增资将增加蓝黛机械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3,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蓝黛机械的注册资本由20,000万元增加至

23,000万元，公司仍持有蓝黛机械100%股权。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台冠科技”）以自有资金货币人民币2,900万元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宣宇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宇光电”）进行增资；本资增资完成后，宣宇光电的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冠科技仍持有宣宇光电100%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0月 29日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其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近日，蓝黛机械和宣宇光电分别就前述增资事宜向重庆市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

理相关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分别取得了《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蓝黛机械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为：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3,000万

元；宣宇光电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为：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000万元。除前述注册资本变更外，蓝黛机械、宣宇光电其他登记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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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科技”）于2022年08月27日、2022
年09月1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

购注销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3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8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83,225,
290股变更为583,045,29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583,225,290元减少为583,045,290元。2022年

10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股份的回购注

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08月30日、2022年09月17日、2022年10月18日公司登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96）。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请、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事宜。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详见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就前述减少注

册资本事项向重庆市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近日，

公司取得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

为：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83,225,290元变更为人民币583,045,290元。公司经营范围及其

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05日

附件：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3,225,29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83,225,290股，均为普
通股。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3,045,29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83,045,290股，均为普通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174 股票简称：游族网络

2、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6.97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11,500,000张可

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5,000.00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

11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40号”文同意，公司1,150,000,000.00元可转债于2019年10月

2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英文简称“YooZoo-CB”，债券简称“游族转债”，债券代码

“12807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3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7.06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 6月 29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实施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以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907,288,945股（不含公司已回购股

份8,522,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880000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游族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06元/股调整为 16.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8月2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 2020年 8月 19日发布的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在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

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

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

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2年12月5日，公司股票已有连续多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持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6.97元/股的90%，即15.27元/股的情形，预计后续将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

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

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游族转债”的其他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2-102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已于 2022年 12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27,536,977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2、本次注销回购股份27,536,977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2.81%。公司总股本由978,
571,946股减少至951,034,969股。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注销回购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化，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披露如

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5日和 2018年 11月 21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5.50元/股（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为5.40元/股），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公

司回购股份期间为2018年11月21日至2019年11月20日。

截至2019年11月20日，公司已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 27,536,977股，占公司总股本 3.29%，最高成交价为 4.7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63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1,328,641.49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11月21日在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期限届满暨回购方案实施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二、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并经2022年

11月14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27,536,977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的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 11月 15日在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公司已于 2022年 12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27,
536,977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三、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78,571,946股变更为951,034,969股。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注销前

数量（股）

155,606,985
822,964,961
978,571,946

比例（%）

15.90%
84.10%

100.00%

注销后

数量（股）

155,606,985
795,427,984
951,034,969

比例（%）

16.36%
83.64%

100.00%
四、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第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根据《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信部产业﹝2016﹞105号）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关于开展2022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

培育遴选和复核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政法函﹝2022﹞47号），经企业申报、地方主管部

门与中央企业推荐、行业协会限定性条件论证、专家论证及社会公示等程序，安徽神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七批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二、对公司的影响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某一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

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代表全球制造业细分领

域行业制高点。

公司本次成功入选“第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是对公司产品技术质量的认可及

肯定，是公司行业地位、自主创新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

公司将继续保持专业、专注，持续创新，巩固市场地位，夯实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行业示

范和带头作用。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